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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
 

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本公司）之主要業務為證券投資信

託業務、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，係屬資產管理

人。本公司聲明遵循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」，針對六項原則之遵循

情形如下： 

 

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

我們的營運目標在於通過資產管理業務，為客戶、受益人和股東謀

取最大利益，為此，我們制定了責任投資原則，涵蓋盡職治理，以

規範我們對客戶、受益人及股東的責任，並承諾在投資過程中履行

盡職治理，定期揭露執行情況。 

 

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

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執行其業務，防止對其不利

之決策與行動，本公司法令遵循訂有利益衝突管理之相關規範，內

容包括利益衝突之態樣、管理方式與法律遵循。 

 

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

我們將責任投資與積極的所有權活動緊密結合，以實現長期風險的

緩解和價值的創造。作為積極的投資者，我們利用我們的市場專業

知識與直接持有的被投資公司建立長期合作關係，以加深集體理解

並解決包括 ESG 風險和機會在內的重大問題。因此，我們認為議

合和代理投票是積極所有權的關鍵驅動因素。 

 

在瀚亞投資，投資專業人員負責融合所有會對投資決策流程造成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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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影響的因素。 ESG 整合是我們投資分析流程的基本組成部份。 

我們認識到，將重大 ESG 議題納入投資決策的機會可能會因當地

營業單位和資產類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，如何將特定 ESG 議題視

為分析流程中的一部分，將會受到市場或資產類別特定考量因素的

影響，需靈活調整。這可能也包括地方監管發展和數據可用性方面

的差異。如遇偏差，我們將採用“不遵守就解釋”的方法，在相應

的流程文件中詳細說明並通過永續發展委員會批准。瀚亞投資採用

的 ESG 整合指引概述如下：  

 

 聚焦重大性： 

在 ESG 的格局中有非常多的議題。在分析階段需聚焦於被評估

為對投資估值、信用價值或經營許可有重大影響的議題。給定投

資期間，每個重大 ESG 議題的相關性和影響程度可以依市場、

行業、持有之多寡和營運績效的背景下進行考量。考慮該議題的

潛在影響時，應考慮展望未來，管理層減輕重大的 ESG 風險和

挖掘有利可圖的 ESG 機會的意願和能力。評估應被監測並定

期審查。  

 積極擁有權： 

積極的投資者會監測並定期審查重大 ESG 議題如何影響特定

直投標的的評估。瀚亞投資在鼓勵和推動變革方面發揮了一定

的作用，這些變革改善了投資標的和投資組合的重大 ESG 特

性。 

 

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

與被投資公司議合是我們積極擁有權責任的核心。我們的目標是透

過基於我們對投資公司及其商業環境的深入瞭解，積極議合，鼓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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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在業務和管理實務中提升重大 ESG 特質或減輕重大 ESG 風險。  

 

我們的投資團隊會評估重大 ESG 風險，這些風險會因公司、行業和

資產類別而異。因此，議合程度將根據重要性、投資規模和風險本

身的性質而有所不同。作為長期投資者，我們在時間上保持耐心，

因為我們相信這可以提高實現增值回報的可能性。 

  

議合升級 

所有的議合都需經判斷，向上升級的策略將根據具體情況而定，因

為每個議合都有其獨特的情況。我們不會對議合升級採取規範性或

機械性的方式。以下是我們針對直接持股可能選擇採用的一般議合

升級措施：  

 

 與管理層直接對話： 

我們可能會適當地與管理層代表或非執行董事直接對話，強調

我們對公司進展的擔憂。通過利用我們持續的溝通渠道，我們力

求在解決關鍵問題過程中促進相互理解和合作。  

 協作議合： 

作為協作議合活動的一部分，我們可能會與其他投資者一起向

公司管理層表達我們的擔憂。通過與其他投資者的集體發聲，我

們尋求最大限度地發揮投資者的影響力，將我們的擔憂聲量放

大。  

 代理投票： 

通過行使我們的投票權，我們尋求增加價值並保護我們作為股

東的利益。這可能包括投票反對管理層支持的議案，支持股東的

議案，或投票反對或拒絕與董事連任有關的投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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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股東會決議： 

視各別問題的狀況而定，我們可能會就我們認為議合失敗的特

定問題提交到股東會決議，以向被投資公司表達我們的擔憂。  

 撤資為最後的手段： 

如果有證據表明已識別的重大風險足以影響我們的理念，並且

我們認為議合可能會失敗，我們可能會退出投資，以為最後的手

段。通過行使退出作為最後的手段，我們尋求堅持負責並保護好

客戶作為投資者的權益。 

 

原則五 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

積極了解並參與被投資公司的投票，是瀚亞投資股票直投理念的重

要組成部份，也是我們積極擁有權的核心實踐。我們基本支持所投

資公司的董事會和管理層。然而，當公司未能達到我們的合理期待

時，我們會考慮透過代理投票來推動變革。通過行使我們的投票權，

我們旨在增加價值並保障客戶的股東權益。 

 

本公司除將表決權行使之評估分析作業、決策程序及執行結果作成

書面紀錄，建檔保存，並將各年度對被投資公司各類議案或所投贊

成、反對及棄權之情形及對重大議案贊成、反對或棄權之原因，彙

總揭露於本公司網站。 

 

投票政策詳見官網→永續專區→盡職治理→(四) 投票政策 

投票紀錄詳見官網→永續專區→盡職治理→(二) 投票紀錄  

https://www.eastspring.com.tw/About-us/Responsibleinvestment  

 

原則六 定期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

https://www.eastspring.com.tw/About-us/Responsibleinvest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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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定期每年第三季於本公司網站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，包

括本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、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

與投票情形及其他重大事項。 

 

對於無法遵循原則之解釋： 本公司身為投資鏈中之資產擁有人角

色，並於兼顧股東及客戶利益下執行盡職治理政策，並依機構投資

人盡職治理守則訂定本公司相關遵循聲明，經檢視並未有無法執行

或無法遵循之原則。盡職治理相關文件之核准層級為總經理在內之

公司高階經營團隊(Senior Management Team, SMT)。 

 

我們透過評估預期目標的達成、管理流程的改進以及組織透明度的

提升來衡量盡職治理活動的有效性。確保其有效性無虞，我們將持

續進行評估，並根據實務和法規逐年調整。2023 年未發生重大利

益衝突事件，說明公司所設置管理機制有效且均確實執行。 

 

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4 年 9 月 


